柳州市工人医院定制公交专线服务采购项目需求

1、 项目名称
柳州市工人医院定制公交专线服务采购项目
2、 项目概况
为方便市民到我院就诊，现拟定制对柳石专线和柳江专线交通服务进行招标。
3、 投标人资质条件
1．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，具有合法经营权。
2． 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3． 投标人有效的“营业执照”副本复印件。
4． 投标人有效的“税务登记证”副本复印件。
5．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4、 线路及相关要求
工人医院南院——工人医院总院行驶班次如下：
1． 工作日每天4趟，7:00时、7:10时从南院出发至总院（往返），下午17:40、18:00从总院出发至南院（往返）。
2． 周六每天4躺，7：00和7：10分从南院出发至总院（往返），12：10和12：30从总院出发至南院（往返）。
3． 周日每早发车一趟：7:00南院出发至总院（往返）。
以上专线发车时间、发车趟次根据客流实际进行调整，市民免费乘坐，途径站点南院往总院只能上车不能下车，总院往南院只能下车不能上车（只有在西院和鱼峰山院区可以上下车）。
5、 车辆配备要求
1、不低于32座位公交车或不低于45座位大巴交通车，保证满足需要。
2、服务车辆须符合国家车辆行驶安全标准，性能良好。
3、车容车貌保持整洁，车内座椅、冷气空调等设施完好，能满足正常使用。
4、车辆配备必要的灭火、逃生、牵引等安全应急装置。
6、 车辆驾驶员要求
车辆驾驶员须持有所驾车型对应的有效驾驶执照，驾龄3年以上，年龄不超过55周岁，身体健康，遵纪守法。 
7、 车辆管理要求
1、投入服务车辆必须按车管部门要求年审合格。
2、配备有备用车辆，载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等导致车辆不能正常运行时，供应商及时调配替换车辆。确保每日投入运行车辆的数量。 
3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不准疲劳驾驶，确保无重大交通事故，避免一般事故，杜绝客伤事故。  
4、车辆在租赁期间发生违章、交通事故、被偷盗或灭失等车损事故与采购人无关，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5、供应商负责承担租赁期内车辆的油费、过路费、保险、日常保养、清洁、检车、维修和司机工资等车辆使用所有费用。
8、 报价方式
以运行每公里收取的费用为唯一的报价方式，即：   元/公里。
9、 结算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专线往返实际运行里程为21.5公里。
2、根据每条专线单程实际运行次数，乘以每条专线的里程，按半年结算费用。实际运行次数按每日发车签署车辆及司机签到发车记录表来统计，由双方代表签署确认。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定制交通费用。
10、 服务期限
合同期限3年，合同实行一年一签，每年合同结束前进行一次考核，考核合格则续签，不合格则取消下一年度合作。
11、 特别说明
运行期间车身使用权属于柳州市工人医院。车身广告使用权归工人医院 ,车内视频播放权归工人医院，宣传内容由工人医院提供。
12、 供应商遴选方式
对供应商商品质量、服务及时性及价格进行综合评价，遴选1家服务商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务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  日


